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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規名稱
	廢:司法院大法官會議規則
	【發布日期】107.07.31
【發布機關】司法院


‧S-link索引〉〉線上網頁版〉〉
【法規沿革】
1‧中華民國三十七年九月十六日司法院（37）憲院參字第439號令制定公布全文21條　中華民國三十七年九月十五日大法官會議第一次會議通過名稱及全文，於翌日公布施行
2‧中華民國四十一年四月十六日司法院（41）處臺（秘）二字第58號令修正公布第8、12、15條條文　中華民國四十一年四月十四日政府遷台後大法官會議第一次會議通過修正
3‧中華民國一百零七年七月三十一日司法院院台大一字第1070017647號令發布廢止

【法規內容】
[bookmark: a1]第1條
﹝1﹞大法官會議，除憲法及法律有規定外，依本規則行之。
[bookmark: a2]第2條
﹝1﹞依憲法應由司法院解釋之事項，其解釋以大法官會議之決議行之 
[bookmark: a3]第3條
﹝1﹞中央或地方機關於其職權上適用憲法，發生疑義，或適用法律命令發生有無牴觸憲法之疑義時，得聲請解釋。
[bookmark: a4]第4條
﹝1﹞中央或地方機關就其職權上適用法律或命令，所持見解與本機關或他機關適用同一法律或命令時所已表示之見解有異者，得聲請統一解釋，但該機關依法應受本機關或他機關見解之拘束或得變更其見解者，不在此限。
[bookmark: a5]第5條
﹝1﹞聲請解釋機關有上級機關者，其聲請應經由上級機關層轉，聲請解釋不合規定者，上級機關不得為之轉請，上級機關應依職權予以解決者，亦同。
[bookmark: a6]第6條
﹝1﹞聲請解釋應以書面說明聲請之事由，必要時並應附送有關文件。
[bookmark: a7]第7條
﹝1﹞聲請解釋事件，應按收文先後編定號次，並應於每次會議時將案由列入報告事項。
[bookmark: a8]第8條
﹝1﹞大法官會議接受聲請解釋事件後，應即按收文號次，輪次分交大法官一人審查。除不合規則不予解答者，應敘明理由報會決議外；其應予解答之件，應列舉事實及有關法律問題，提出會議，由會決定原則，交原審查人草擬解答案，提會決議。如經會議議決重付審查時，得由會議加推大法官一人或數人共同起草。
﹝2﹞前項應予解答之件，如大法官會議認為應迅速辦理者，得限定提會之時間。
[bookmark: a9]第9條
﹝1﹞憲法第一百十四條規定之事件，不適用聲請解釋之程序，但仍應按收文先後編定號次，列入報告。
﹝2﹞前項事件，由大法官會議交付大法官全體或數人審查，並得限定提出報告之期間。
[bookmark: a10]第10條
﹝1﹞審查完竣提出報告後，應即連同關係文件繕印，於開會前五日分送大法官會議主席及各大法官。
[bookmark: a11]第11條
﹝1﹞大法官會議開會時，由司法院院長主席，院長因事故不能主席時，由大法官互推一人為主席。
[bookmark: a12]第12條
﹝1﹞大法官會議開會時，須有在中央政府所在地全體大法官三分之二以上出席。如為決議，須有在中央政府所在地全體大法官過半數之同意。可否同數，取決於主席。
[bookmark: a13]第13條
﹝1﹞表決方法，必要時得經會議決定，以無記名投票行之。
[bookmark: a14]第14條
﹝1﹞大法官會議討論事件之順序，應按審查報告提出之先後編列，但經會議決定，得變更之。
[bookmark: a15]第15條
﹝1﹞大法官會議開會時，司法院秘書長列席。
[bookmark: a16]第16條
﹝1﹞大法官會議紀錄資料蒐集及其他有關大法官會議事務，由司法院院長指派職員專任之。
[bookmark: a17]第17條
﹝1﹞大法官會議得經司法院向有關機關調閱文件或徵詢意見，必要時並得請其派員列席說明。
[bookmark: a18]第18條
﹝1﹞大法官會議每兩星期開會一次，必要時得開臨時會議。
[bookmark: a19]第19條
﹝1﹞解釋事件之分配審查討論及其他經過情形，均應嚴守秘密。
[bookmark: a20]第20條
﹝1﹞大法官會議之解釋，經決議後，由司法院公布之，並通知原送機關。
[bookmark: a21]第21條
﹝1﹞本規則自大法官會議通過，司法院公布之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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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註】本檔法規資料來源為官方資訊網，提供學習與參考為原則，如需引用請以正式檔為準。如有發現待更正部份及您所需本站未收編之法規，敬請告知，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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